
 

认识和把握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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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处于以信息化全面引领创新、以信息化为基础重构

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新阶段，正迎来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 

 新一轮信息革命带来产业技术路线革命性变化和商业模式突

破性创新，使社会生产呈现出生产方式智能化、产业形态数

字化、产业组织平台化的新特征。 

 后发国家抓住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主动顺应和引领新一轮

信息革命浪潮，就可以成功实现追赶甚至超越。 

    2013 年，麦肯锡咨询公司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列举了可能改变未

来生活、商业和全球经济的 12 项颠覆性技术，其中大部分属于新一

代信息技术。几年前，我们对新工业革命作出了“一主多翼”的判断，

也是基于相同的认识。所谓“一主”，是指新工业革命的主要驱动力

量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和全面应用；所谓“多翼”，是指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科技等诸多领域的技术

进步相协同，呈现出融合创新、全面发展的态势。当前，只有抓住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这一突出特征，才能准确观察和理解我们

所处的快速变化的时代，从而抓住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打造发展和

竞争新优势。 

    当今世界迎来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 

    从技术和产业的视角，可以对当今人类所处时代作出诸多不同表

述。但是，无论是新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二次机器革命、

下一代生产革命还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其核心内容都是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

而深刻的影响。据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当今世界处于以信息化

全面引领创新、以信息化为基础重构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新阶段，迎来

了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 

    新一轮信息革命本质上是由信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方式变

化引起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它的影响是全方位、长

周期的。生产力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通过技术进步解放自己的历史，

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比如，

18世纪 60年代开启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用蒸汽机取代人力，极大地提

高了生产效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卫

星通信等电子信息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人类利用信息的手段发生质

的飞跃，带来了生产力大发展。近年来，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

引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国家治理新领域，

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如果说工业革命拓展了

人类体力，通过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创造出惊人的物质财富，那么，新

一轮信息革命正在空前地增强人类脑力，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 

    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必须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主动顺应和引领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坚

持改革开放，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并不断完善有利

于新一轮信息革命深入发展的制度环境。 

    新一轮信息革命对生产方式产生深刻影响 

    新一轮信息革命对生产方式的深刻影响，表现为信息化带来的产

业技术路线革命性变化和商业模式突破性创新，进而形成信息技术驱



动下的产业范式变迁、企业组织形态重构以及就业和消费方式变化。

当前，新一轮信息革命的图景尚未完全展开，对人类生产方式的影响

尚不能精准预知。但是，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将是巨大而深刻的。 

    生产方式智能化。互联网作为创新最活跃、赋能最显著的产业，

正加速向各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渗透，推动制

造业发生深刻变革。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智能化

生产正在成为“新制造”的共同特点。生产领域的技术变革和商业模

式创新还推动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智慧交

通、智慧医疗、数字化学习、智能家居等正在孕育兴起。 

    产业形态数字化。随着信息化深入发展，我们正在经历从管理数

字化、业务数字化向产业数字化转变的阶段。数字化不仅促进形成新

的产业形态，而且推动传统产业向更高级产业形态转型升级。可以预

见，未来大部分产业将成为数字化产业或与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数

据将成为企业的战略性资产和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 

    产业组织平台化。在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下，平台企业正在成为

一种新组织形态。2019年，全球市值前 10大公司中有 7家是平台企

业。不同于传统的企业形态，平台企业是一种兼具传统企业组织和市

场功能的新形态；不同于传统企业专注于内部管理，平台企业更强调

外部的连接性及其网络效应。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开放平台为共享经

济拓展了没有边界的市场空间，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

比如，共享汽车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共享出行的提供者通

过不断创新的商业模式促进汽车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这些变革也会对劳动就业产生影响。人类历史上的产业技术革命

既是对劳动者的解放，也形成了对劳动者的替代。随着生产过程自动

化的推进和机器人大规模使用，新一轮信息革命在不断创造新就业岗



位的同时，也在形成对劳动者的替代，其中既有对人类体力劳动的替

代，也有对人类脑力劳动的替代。机器对劳动者的替代，能够把人类

从繁重危险和简单机械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生产效率，使技术成

为人类逐步实现自由的手段。在这一过程中，适应能力较差的劳动者

难免会面临较高失业风险。但只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就业问题

是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的。 

    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 

    生产方式智能化、产业形态数字化、产业组织平台化，都会在微

观和宏观层面极大地提升生产效率和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后发

国家来说，如果能抓住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主动顺应和引领新一轮

信息革命浪潮，就可以成功实现追赶甚至超越。为此，应着力补齐核

心技术短板，全面增强信息化发展能力；着力发挥信息化的驱动引领

作用，全面提升信息化应用水平；着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期待和

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需要，推动信息技术更好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和民生

改善；着力深化改革，全面优化信息化发展环境。同时也要认识到，

范式变迁从来都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在拥抱其“创造性”带来的巨大

收益的同时积极应对其“破坏性”挑战，也是抓住历史机遇、主动顺

应和引领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的题中应有之义。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随着新一轮信息革命的到来，最重要的生

产要素正从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转变为人力资本、知

识资本、大数据、新型基础设施等，这将使本地化、分散化的制造方

式得到推广，传统上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制造中心将面临挑

战。与此同时，智能制造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劳动

力数量和成本在一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对拥有大规模人口资源的

发展中国家来说，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实现“人口红利”的机



会窗口越来越小。这就要求我们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

快建设制造强国、人才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

能。 

    完善对平台企业的规制。在这一轮全球平台经济范式变迁中，已

经出现资本和收益高度集中于少数平台企业的弊端。平台企业具有自

然垄断属性，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明显，但也具有阻滞企业纵向流动和

抑制企业创新的潜在弊端。如何有效规制平台企业，防止产生恶化收

入分配结构效应、造成“大树底下寸草不生”局面，是政府必须面对

和解决的问题。应把包容审慎与严格执法有机统一起来，把企业自律、

行业协同和政府监管有机统一起来，完善对平台企业的规制，促进公

平竞争。 

    提高劳动者的适应性就业能力。生产过程自动化和机器人大规模

使用将带来就业结构调整，数量众多的劳动者将转入新就业岗位。

2018 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 未来就业》报告提出，自动化技

术和智能科技的发展将取代全球 7500 万份工作，但随着公司重新规

划机器与人类的分工，另有 1.33 亿份新工作将应运而生，也就是说

到 2022年净增的新工作岗位多达 5800万份。在这些新岗位中，一部

分是人机协作岗位，要求从业者具有较高信息素养；一部分是机器难

以替代的工作岗位，要求从业者具有较高专业素养和较强创造性。应

对就业挑战，需要建立面向新一轮信息革命的教育体系，重视通用能

力培养，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在新技

术变革环境下的适应性就业能力；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适应

信息时代新形态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切



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从我国劳动力数量较多的现实出发，促进就业

容量大的服务业和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维护网络信息安全。新一轮信息革命在给人们带来诸多美好与便

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风险。可以说，没有网络信息安全，就没有

国家安全、企业安全和个人安全。现阶段，人人互联的智能终端连接

数量还只是十亿级、几十亿级，未来 5G 大规模商用的到来，将使万

物互联成为现实，连接入网的终端设备数量可能达到千亿级别，由此

带来的网络安全挑战、个人和企业数据泄露威胁将更加严峻。此外，

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可能涉及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也需要引起高度

关注。对此，应守护好网络信息安全底线，加强通信网络、重要信息

系统和数据资源保护，增强信息基础设施可靠性，加快构建网络信息

安全保障体系；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对危害网络信息安全的行为

依法予以惩处，确保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创新制度设计和

政策措施，有效管理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和伦理冲突，处理好

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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